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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0 年农村改水改厕项目管理方案 

 

为贯彻落实《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2009-2011 年）》，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加快农

村改水改厕进程，改善农村环境卫生，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2010 年继续开展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农村改水改厕

项目。中央财政资金对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建设、已建农村

集中供水工程水质卫生监测给予专项补助。 

一、项目目标 

建设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提高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加快农村改厕无害化进程，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提高

3%。完善农村饮水水质卫生监测网络，促进农村集中供水工

程供水质量提高，切实保障卫生防病效果。 

二、项目范围和内容 

（一） 项目范围。 

1. 在全国除上海市、天津市、辽宁省、黑龙江省以外

的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 347

万户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重点支持肠道传染病、血吸虫病、

寄生虫病多发区和贫困地区。 

2. 在全国除上海市以外的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 50000处全国已建农村集中供水工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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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水质卫生监测。 

（二）项目内容。 

1. 建造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各地从全国爱卫办推荐的

三格化粪池式、双瓮漏斗式、三联式沼气池式、粪尿分集式、

完整下水道水冲式、双坑交替式等 6类厕所中选择适宜类型，

严格按照标准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并通过改厕带动农村环

境卫生综合治理。 

2.对已建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进行水质卫生监测。监测

重点内容：工程基本情况，包括建设和营运时间、投资情况、

水源类型、水处理方式、消毒情况、供水范围、覆盖人口等；

饮用水水质监测情况，每个监测点一年分枯水期和丰水期各

检测 1 次，每次采集出厂水、末梢水水样各 1 份。监测指

标：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毒理学指标、细菌学指标、

与消毒有关的指标等，共 20项。 

水样采集、保存、运输、检测分析按照《生活饮用水标

准检验方法》（GB/T 5750 -2006）进行。评价标准：按照《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及有关规定进行评价。 

三、项目组织实施 

（一） 组织领导。 

卫生部负责项目组织、协调、管理和监督；负责制订项

目技术方案，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指导，开展质量控制工作。 

（二）项目实施机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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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省（区、市）卫生部门成立由爱卫办为主的工作

组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主的技术组，省级爱卫办按照国家

级项目管理方案，合理制订本省（区、市）项目实施方案，

包括制定目标、确定范围、组织形式、工作计划、监督指导

和落实地方配套资金，细化项目任务，落实分配村组，做好

项目的管理、监督和协调工作，保证项目的进度和效果。 

2.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技术指导部门要按照国家

级技术方案要求，指派专人负责项目的技术指导、培训和健

康教育等工作，保证工程建设和监测工作质量。 

3. 市（地）、县级卫生部门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各地

卫生等部门成立采购工作组，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合理制

订计划购买品目、数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等有关规定组织招标采购工作，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等有关

部门的监督，防止招标工作出现违规违纪行为。 

（三）项目管理。 

1.项目资金使用与管理。项目实施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

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农村

无害化卫生厕所地下部分建设和水样水质检测成本费用。中

央资金补助标准为：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中西部 400元/户、

东部 300元/户，水样水质检测成本费用 400 元/份。 

各地要积极协商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尤其是省级财政部

门，按照申报项目时承诺的条件，落实卫生厕所建设地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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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资金、督导、健康教育、培训等工作经费；筹措水质卫生

监测的其他费用。地方各级特别是省级要从推进医改工作的

高度，确保农村改水改厕项目中央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落实

到位。专项补助资金要及时拨付到基层项目执行单位，专款

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挤占和挪用。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专项资金管理的规定，制订本省（区、市）

项目资金管理的具体办法，加强项目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 

2. 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农村改厕项目实行目标责任制，

明确责任落实单位。各项目省根据国家下达的项目任务和进

度安排，确定项目县、村和完成时间表，报全国爱卫办审核

备案。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狠抓项目进度，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项目目标任务。对厕所建设实行动态监测和进度月报制

度，每月 5日前汇总、上报上月厕所建设完成情况。项目文

件要规范存档备查，改厕农户要进行统一编号。 

3. 提高水质监测质量和监测能力。各地要采取有效措

施加强项目管理和质量控制，规范项目执行各环节，组织督

导检查、技术指导和数据集中审核，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

保证完成质量。组织开展监测能力调查与评估工作，并有针

对性地开展业务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监测水平。 

四、项目监督与评估 

    （一）全国爱卫办和省级爱卫办要加大现场督导检查力



 —5— 

度，各级技术部门要加强技术指导工作。针对工作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项目管理和技术部门要及时开展调查核实

和对策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项目考核评估内容包括：项目组织管理、资金使

用情况、项目任务完成情况、完成质量、技术指导与健康教

育、长效管理机制的建立等方面，省级考核评估后及时将报

告报全国爱卫办。全国爱卫办按照有关规定对各省（区、市）

项目组织管理、目标完成情况、中央资金分配及使用、配套

资金筹措等进行考核评估。 

（三） 建立激励与惩戒机制。全国爱卫办将通过制订

规划、发布项目年度申报要求、随机抽查、考核验收、追踪

问效等方式，加强对项目宏观管理和绩效考核。对项目管理

规范、各项工作进展好的地区，予以表扬，并作为今后加大

项目支持力度的依据；对发现问题多、整改工作不力、不能

按要求完成项目任务的地区，将给予通报批评，并上报有关

部门追究地方责任。 

五、项目执行时间 

（一）2011年 2月底前完成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建设工

作，3月份完成项目评估验收。 

（二）2011年 1-10月底前完成对农村饮水水质卫生监

测，11月将总结材料报卫生部。 

 


